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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市场
监测评价办法

为贯彻落实国办发〔2014〕71号、苏政办发〔2015〕13号、

苏政办发〔2022〕46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推动全省农村产权交
易市场高质量发展，规范农村各类产权交易行为，推广线上交易，
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构建更加完善的农村要素市场化配

置体制机制，切实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特
制定本办法。本办法采用积分制进行监测评价，请对照各项内容
及标准进行评分。

一、评分对象
对市、县、镇三级实行分级评分。评分对象为设区市农业农

村局、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农村产权交易中心）、镇（乡、

街道）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
二、评分内容及标准
（一）市级评分内容及标准

1、实体平台。所辖区域内县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全覆盖并
发生交易的得 10分，未全覆盖的不得分；镇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
中心全覆盖并发生交易的得 30分，覆盖面超过 90%并发生交易

的得 20分，覆盖面超过 80%并发生交易的得 10分，覆盖面低于
80%的不得分。

2、信息平台。市级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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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栏目均及时维护更新，特别是新闻中心信息持续保持更新，

大于 30条/年得 30分、大于 20条/年得 20分、大于 12条/年得
10分；小于等于 12条不得分。如市级或所辖县级平台发生重大
安全问题，或市级平台有 3个月及以上不进行维护更新，或所辖

县级平台发生被取消评分资格的，取消评分资格。
3、交易品种。每个交易品种得 10分。

4、产权交易成效得分表。
内容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第 4-5名 第 6-10名

成交项目数 50 40 30 20 10

成交项目
同比增幅

50 40 30 20 10

成交金额数 50 40 30 20 10

成交金额
同比增幅

50 40 30 20 10

5、抵押融资成效得分表。
内容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第 4-5名 第 6-10名

抵押项目数 20 15 12 10 8

融资金额数 20 15 12 10 8

6、视频监控。所辖区域内县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实体场所
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的得 10分，未全覆盖的不得分；镇级农村产
权交易中心实体场所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的得 30分，覆盖面超过

80%得 20分，覆盖面超过 60%得 10分，覆盖面低于 60%的不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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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线上交易。所辖区域范围内县级农村产权线上交易全覆

盖得 10分，未全面覆盖不得分。线上交易项目数、成交总金额占
总项目数、成交总金额的比重，按下表另计。

线上交易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第 4-5名 第 6-10名

成交项目占比 20 15 12 10 8

成交金额占比 20 15 12 10 8

积极为农村产权线上交易手机APP等献言献策、提出宝贵意

见的另加 3-10分。在农村产权线上交易推行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
经省认定的另加 3-10分。

8、扶持政策。制定出台推进农村产权交易相关创新政策或意

见，市委、市政府、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文件得
8分（每增加一个文件加 3分），市委办、市政府办等文件得 5分
（每增加一个文件加 2分），农业农村、纪检（监察）等部门文

件得 3分（每增加一个文件加 1分）。重大创新政策意见经省认
定可另加 3-6分。本项最高分 20分。

9、宣传报道。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工作获中央新闻媒体

（电视、报纸、网站、微信、杂志等）报道的得 10分（新华社、
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另加 5分），获省级新闻媒体报道的
得 5分（新华日报、江苏卫视《江苏新时空》报道的另加 2分）。

同一事件如有多家媒体报道，按得分最高媒体计算分数，不得重
复计算。本项最高分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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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服务质量。省级以上交办的所辖区域内信访、投诉、举

报、12345、厅领导信箱、《政风热线》等均及时办理的，得 30

分；未及时办理的，出现一次扣 5分，如出现 4次及以上的，取
消评分资格。如发生舆情处置不力，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取

消评分资格。
11、交易规范。严格按照农村产权交易流程规范操作，项目

描述完整准确，公告信息发布全面，无化整为零、违规拆分交易

项目，交易完成后均及时上传签约合同，无登记错误的得 30分。
如漏传合同或有信息登记错误的，发现一条扣 2分，出现 15条
及以上，取消评分资格。经查，如有拆分项目通过绿色通道进行

交易的，取消评分资格。
（二）县（市、区）级评分内容及标准

1、实体平台。建立标准规范的县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有

固定的窗口、交易大厅、洽谈室、办公室、档案室等，中心场所
整体面积 100平方米以上，有单独并能直接链接交易平台的显示
大屏，交易中心牌子悬挂醒目，LOGO标志明显，办公等设施齐

全等，得 20分（未完全达到要求的酌情给分）。单独建立农村产
权交易实体场所的另加 5分。镇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全覆盖
并发生交易的得 20分，覆盖面超过 90%并发生交易的得 10分，

覆盖面低于 90%的不得分；村级发生交易全覆盖的得 30分，发
生交易超过 90%的得 20分，发生交易超过 80%的得 10分，发生
交易低于 80%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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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平台。县级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正常运行，

各项栏目均及时维护更新，新闻中心信息持续保持更新，大于 30

条/年得 30分、大于 20条/年得 20分、大于 12条/年得 10分；小
于等于 12条/年不得分。如县级平台发生重大安全问题，或县级

平台 3个月及以上不进行维护更新的取消其评分资格。
3、交易品种。每个交易品种得 10分。

4、产权交易成效得分表。
内容 第 1-5名 第 6-10名 第 11-15名 第 16-20名 第 21-30名 第 31-50名

成交项目数 50 40 30 20 10 5

成交项目
同比增幅

50 40 30 20 10 5

成交金额数 50 40 30 20 10 5

成交金额
同比增幅

50 40 30 20 10 5

5、抵押融资成效得分表。
内容 第 1-3名 第 4-6名 第 7-10名 第 10-15名 其他已登记

抵押项目数 20 15 12 10 5

融资金额数 20 15 12 10 5

6、扶持政策。配备农村产权交易专职人员 3人以上的得 10

分；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日常工作经费被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的得 5

分。评分年度内，制定出台推进农村产权交易相关创新政策或意

见，县委、县政府、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文件得
8分（每增加一个文件加 3分），县委办、县政府办等文件得 5分
（每增加一个文件加 2分），农业农村、纪检（监察）等部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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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3分（每增加一个文件加 1分）。重大创新政策意见经省认定

可另加 3-6分。
7、档案管理。有专用档案柜，交易项目及时整理归档，交

易平台项目内容完整得 20分。

8、视频监控。建立标准规范的县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在
固定的窗口、交易大厅、洽谈室、办公室、档案室等位置安装视
频监控系统，得 20分；镇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实体场所视频监控

系统全覆盖的得 20分，覆盖面超过 80%的得 15分，覆盖面超过
60%的得 10分，覆盖面低于 60%的不得分。

9、线上交易。所辖区域范围内镇级农村产权线上交易全覆盖

得 20分，覆盖面超过 80%得 10分，覆盖面低于 80%的不得分。
统一组织农村产权交易线上交易等业务培训的得 10分（每增加一
次加 5分）。线上交易成效得分按下表另计。
线上交易 第 1-5名 第 6-10名 第 11-15名 第 16-20名 第 21-30名 第 31-50名

成交项目占比 30 25 20 15 10 5

成交金额占比 30 25 20 15 10 5

积极为农村产权线上交易流程、合同、APP等献言献策、提

出宝贵意见的另加 3-10分。在农村产权线上交易等方面作出突出
贡献经省认定的另加 3-10分。

10、领导考察。各级领导专题考察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以县

级产权交易平台或各地政府官网、官媒上发布新闻为准），省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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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考察的得 10分；厅局级领导考察的得 8分；县处级考察的

得 5分；同一批考察以最高级别领导为准，不重复计算。本项最
高分 20分。

11、宣传报道。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工作得到中央新闻媒

体报道的得 10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另加 5

分），得到省级新闻媒体报道的得 5分（新华日报、江苏卫视《江
苏新时空》报道的另加 2分），得到设区市级新闻媒体报道的得 2

分。同一事件如有多家媒体报道，按得分最高媒体计算分数，不
重复计算。本项最高分 20分。

12、探索创新。作为起草单位参与制定国家、省、市地方标

准的，分别得 30、20、10分/标准，多个以此类推，第一起草单
位另加 5分/标准；承担国家、省产权交易相关试验（试点）任务
的分别得 30、20分/任务，多任务以此类推。农村产权交易工作

突出，被国家、省有关部门作为经验推广的分别得 20、10分。本
项最高分 60分。

13、服务质量。省级以上交办的所辖区域内信访、投诉、举

报、12345、厅领导信箱、《政风热线》等均及时办理的，得 20

分；未及时办理的，出现一次扣 4分，如出现 3次及以上的，取
消评分资格。如发生舆情处置不力，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取

消评分资格。
14、交易规范。严格按照农村产权交易流程规范操作，项目

描述完整准确，公告信息发布全面，无化整为零、违规拆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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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交易完成后均及时上传签约合同，无登记错误的得 20分。

如漏传合同或有信息登记错误的，发现一条扣 2分，发现 10条
及以上，取消评分资格。经查，如有拆分项目通过绿色通道进行
交易的，取消评分资格。

（三）镇（乡、街道）级评分内容及标准
1、实体平台。建立标准规范的镇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

有固定的窗口、交易大厅、洽谈室、办公室、档案室等，中心场

所整体面积 80平方米以上，有单独并能直接链接交易平台的显示
大屏，交易服务中心牌子悬挂醒目，LOGO标志明显，办公等设
施齐全等，得 15分（未完全达到要求的酌情给分）。单独建立农

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的另加 5分。村级发生交易全覆盖的得 40

分，发生交易超过 90%的得 20分，发生交易超过 80%的得 10分，
发生交易低于 80%的不得分。

2、交易品种。每个交易品种得 10分。
3、产权交易成效得分表。

内容 第 1-10名 第 11-20名 第 21-30名 第 31-40名 第 41-50名 第 51-100名 第 101-200名

成交项目数 50 40 30 20 10 5 3
成交项目
同比增幅 50 40 30 20 10 5 3

成交金额数 50 40 30 20 10 5 3
成交金额
同比增幅 50 40 30 20 10 5 3

4、扶持政策。配备农村产权交易专兼职人员 3人以上，得 5

分。评分年度内制定出台推进农村产权交易相关创新政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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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党委、镇政府文件得 5分（每增加一个文件加 3分）。本项最

高分 15分。
5、档案管理。有专用档案柜，交易项目及时整理归档，交

易平台项目内容完整得 10分。

6、视频监控。建立标准规范的镇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在
固定的窗口、交易大厅、洽谈室、办公室、档案室等位置安装视
频监控系统，得 20分。

7、线上交易。在省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开展线上交
易工作的得 10分，线上交易成效得分按下表另计。

线上交易 第 1-10名 第 11-20名 第 21-30名 第 31-40名 第 41-50名 第 51-100名 第 101-200名

成交项目占
比 30 25 20 15 10 5 3

成交金额占
比 30 25 20 15 10 5 3

8、领导考察。评分年度内，各级领导专题考察农村产权交
易中心（以县级产权交易平台或各地政府官网、官媒上发布新闻
为准），省部级领导考察的得 10分；厅局级领导考察的得 8分；

县处级考察的得 5分；同一批考察以最高级别领导为准，不重复
计算。本项最高分 20分。

9、宣传报道。评分年度内，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工作得

到中央新闻媒体报道的得 10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
报道的另加 5分），得到省级新闻媒体报道的得 5分（新华日报、
江苏卫视《江苏新时空》报道的另加 2分），得到设区市级新闻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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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报道的得 2分。同一事件如有多家媒体报道，按得分最高媒体

计算分数，不重复计算。本项最高分 20分。
10、服务质量。省级以上交办的所辖区域内信访、投诉、举

报、12345、厅领导信箱、《政风热线》等均及时办理的，得 20

分；未及时办理的，出现一次扣 4分，如出现 3次及以上的，取
消评分资格。如发生舆情处置不力，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取
消评分资格。

11、交易规范。严格按照农村产权交易流程规范操作，项目
描述完整准确，公告信息发布全面，无化整为零、违规拆分交易
项目，交易完成后均及时上传签约合同，无登记错误的得 10分。

如漏传合同或有信息登记错误的，发现一条扣 2分，发现 5条及
以上，取消评分资格。经查，如有拆分项目通过绿色通道进行交
易的，取消评分资格。

三、评分方式
评分采用现场检查、平台复核及专家审核相结合。

1、政策文件、实体平台照片及相关资料由各设区市、县（市、

区）及镇（乡、街道）提供。
2、统计数据以省级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提供的交易数据

为准，相关统计时间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3、市级工作成效显著单位由设区市提供政策文件及相关资料，
并结合交易数据进行自评后，报省农业农村厅；县级工作成效显
著单位由县（市、区）先进行自评，设区市根据提供的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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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平台照片及相关资料等进行复核后，择优报省农业农村厅；

镇级工作成效显著单位由县（市、区）根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
交易数据，镇提供的自评材料、政策文件、实体平台照片及相关
资料等进行评分，并经设区市复核后，择优报省农业农村厅。如

有取消评分资格，请勿上报。相关材料上报截止时间为 2022年
10月 20日，逾期视为弃权。

4、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等有关部门组织人员采取现场抽

查、平台复核、专家审核等方式提出初步名单，并在省级农村产权
交易信息服务平台公示后，最后确定工作成效显著单位。

根据综合评分结果，将对 2021年度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工作

成效显著单位进行通报表扬，其中市级单位 6个、县级单位 30

个、镇级单位 100个。
本办法由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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